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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国航远洋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和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签署战略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协议签署情况  

近日，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以下简称“天津市交通运输委”）与福建国

航远洋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航远洋”或“公司”）签署战

略协议，本着更好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共建“一带一路”，加快推进天津北方

国际航运核心区建设，进一步深化战略合作，实现政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共

同推动港产城高质量融合发展。 

二、合作方介绍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是天津市交通行业管理部门，统筹公路、铁路、水路、

民航、邮政等五大行业管理，协同天津市相关部门共同推进世界一流港口建设、

港产城融合发展等重大战略和政策落实。 

三、合作内容 

（一）加强在绿色航运领域的合作 

国航远洋发挥在新能源、清洁能源动力船舶的应用优势，选址建设船舶新能

源燃料加注基地，完善供应基础设施设备，推动在津开展船舶新能源燃料加注，

建立船舶新能源燃料储运和加注网络。天津市交通运输委会同市有关部门支持国

航远洋与天津市相关企业在船舶新能源燃料领域开展合作，共同促进港航领域绿

色发展，打造北方国际绿色航运燃料供应中心。 

（二）加强在港口物流领域的合作 

国航远洋发挥在内外贸干散货运输领域的市场地位优势，在津做大做强航运

业务，增加在津新能源散货船舶运力规模，提升天津航运综合实力。天津市交通



运输委会同市金融局支持本市金融机构为合作提供综合金融服务。 

（三）加强在碳资产管理领域的合作 

国航远洋发挥在节能减排、低碳发展的先行优势，研究在津设立碳资产管理

公司，推动实现碳配额市场化自由交易，提高社会碳资产再配置和企业碳资产的

利用效率，助力天津产业绿色升级。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协调市有关部门支持国航

远洋在天津碳中和、碳达峰进程中不断创新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天津低碳

经济发展。 

（四）加强在新产业新业态领域的合作 

国航远洋发挥业务布局广泛、客户资源稳定多元的优势，研究推进新业务、

新机构、新项目落户天津，并根据合作项目进展，探讨在津设立国航远洋华北总

部，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协调市有关部门在依法合规前提支持国航远洋落地天津项

目，在法律、法规、政策允许的情况下，为国航远洋提供高效的政务服务，在土

地、资金、人才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共同促进天津港产城融合发展。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发挥各自优势，共同推动

天津港口与产业、城市发展深度融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天津北方国际航

运核心区建设，优化创新策源能力，提升产业能级，为天津市建设成为具有全球

影响力的航运中心提供有力支撑，在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共建“一带一路”和

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同时助力国航远洋优化在我国北方地区战略布

局，完善航运服务网络，提升整体物流服务能力和水平。 

五、风险提示 

上述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属于框架性协议，具体合作事项需双方根据实际情

况共同商定后另行签订协议，存在一定的不确定因素，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六、审议和表决情况 

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签署的协议为框架性协议，不涉及关联

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情况，上述协议的签订无需经过公司董事会和股东

大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目录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 福建国航远洋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 

 

 

 

 

福建国航远洋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12月 28日 

 


